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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消防产品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千

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卡智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本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四川久远智能消防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鑫豪斯电子探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线友电子有限公司、霍尼韦尔（西安）有限公司、

西安友谊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四川中诚慧燃科技有限公司、宸轩中消检测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绿丝

线（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凯、魏季水、范爽、石磊、姜红、孙超、方然、邵泽华、于乐忠、张磊、曾润

奇、庞强、赵瑜霄、黄智明、谭林、王建伟、韩佳、李豪明、吴天宇、刘皓、彭雪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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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特定传感器监测人员居住、活动场所的可燃气体浓度，当上述场所的可燃

气体浓度超过安全阈值时，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应发出声光等报警信号，提醒人员采取相关安全措施，

有效防范燃气安全事故。 

目前，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类产品仅在生产及销售环节实施了CCC认证，但对于该类产品在使用现

场的安装、验收、功能性检查检测要求以及使用中产品关键技术性能与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要求等方面，

尚无相关标准。因此，规范家用可燃探测器产品的安装、验收要求，并对在用产品开展现场性能认定，

对保护人身及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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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安装、验收及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等术语和定义，家用可燃气

体探测器产品安装、验收基本要求以及现场性能认定技术要求、方法、检验规则，现场性能认定标识要

求及信息管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的安装、验收以及在用产品的现场性能认定，也适用于有关

部门对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15322.2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2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安装 installation 

由燃气公司承担或授权，按相关管理要求及本文件规定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固定到使用燃气灶

具、燃气装置的厨房或其他使用场所的过程。 

 

验收 check and acceptance 

由燃气公司组织，依据强制性标准及本文件的规定，对新安装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进行现场

性能认定的过程。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for onside 

由管理部门、社区、物业等单位或用户委托燃气公司组织，生产者、生产企业配合，委托第三方检

验机构按本文件规定对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开展入户检查并对产品使用性能进行认定的过程。 

 

最高使用年限 maximum useful life 

在正常使用、维护条件下，预计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能够按设计、使用基本要求使用的最长时间。 

4 要求 

安装 

4.1.1 安装前产品核查 

安装前应进行产品核查，至少应符合下述要求： 

a)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应取得符合 GB 15322.2 的合格证明文件，至少包括 CCC 认证证书、

型式试验合格报告、出厂检验合格证明以及产品说明书等； 

b)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应在其产品说明书中明确产品的最高使用年限以及为满足产品有效

使用而进行的清洁保养、维护检查、现场性能认定等要求。产品的最高使用年限应符合规范性

附录 A 的规定； 

c) 产品说明书应明确规定产品的安装要求、使用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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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安装前应对产品标识进行检查，不应出现标识缺失、无法辨识等情况； 

e) 不符合 a)、b)、c)、d)任何一条规定的，不应安装。 

4.1.2 安装要求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安装应至少符合下述要求： 

a)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并固定牢靠； 

b)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应安装在墙角、橱柜内等空气不易流通的位置以及易聚集烟尘的位置，

不应安装在燃气灶具、装置正上方或通风良好处，不应安装在阳光直射处或热源附近； 

c)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与燃气灶具、装置等及排风口的安装距离不小于 0.5 米，与燃气灶具、装

置等的安装距离不大于 1.5 米。 

验收 

4.2.1 安装完毕的家用可燃探测器产品应由燃气公司组织验收，验收不通过不得使用。 

4.2.2 验收一般采用现场抽样检验方法。按同一安装时间、同一生产单位的产品划分检验批，按 GB/T 

2828.1-2012 表 1 中一般检验水平Ⅱ及表 3-A 中接收质量限（AQL）1.5 的规定进行抽样。现场检验应符

合本文件 5 的规定。 

4.2.3 验收结果应按下列要求出具： 

a) 抽检样品中未发现不合格的，验收通过； 

b) 抽检样品中发现不合格且不合格数量小于或等于第一接收数时，供货方应对检出的不合格产

品进行更换，更换后的产品按本文件 5 的规定确认合格后，验收通过； 

c) 抽检样品中发现的不合格数大于或等于第一拒收数时，验收不通过； 

d) 抽检样品中发现的不合格数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拒收数之间，供货方应全面整改，更换所有

不合格产品后重新进行抽样检验，检验结果仍为不合格数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拒收数之间

或出现 c)的情况时，验收不通过；重新抽样检验结果符合 a）的要求时，验收通过；重新抽样

检验结果为 b）时，应进行整改并再次抽样检验确认，符合要求的验收通过；  

e) 存在异议时，应将现场检验不合格的样品送至组织方指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按照 GB 15322.2

的相关规定逐件进行复检，检验项目与判定要求应符合 4.2.4 的规定。复检样品检验结果按判

定要求全部合格时，可视为现场检验合格。复检样品检验结果存在 b)、c)、d)中任一情况时，

应按本文件规定执行。 

4.2.4 复检检验项目与判定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检验项目应包括：报警动作值试验、响应时间、报警重复性试验； 

b) 单项判定要求应符合 GB 15322.2 中的相关规定。 

4.2.5 验收结论应录入本文件 4.4 规定的产品信息标识。产品出厂时未加施信息标识的家用可燃气体

探测器，由组织方提出整改要求，生产者、生产企业、第三方检验机构按本文件规定执行。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 

4.3.1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由第三方检验机构采用逐只现场检验方式开展，检验方法和判定要求应符合

本文件第 5 章的规定。 

4.3.2 第三方检验机构应向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的用户出具《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告知书》，告知书内

容应符合本文件规范性附录 B 的要求。 

4.3.3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结果应抄送燃气公司、物业公司等与燃气使用安全相关的管理部门与服务机

构。燃气公司、物业公司应根据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4.3.4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结论由第三方检验机构录入产品信息标识，应符合本文件 4.4 的规定。 

产品信息标识与管理 

4.4.1 产品信息标识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信息标识的规格和样式应符合图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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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品信息标识 

4.4.2 信息内容 

4.4.2.1 信息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基本信息、验收信息、使用现场性能认定信息。 

4.4.2.2 产品基本信息应包含：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报废日期

等。 

4.4.2.3 验收信息应包含：验收单位名称、安装位置、验收时间、验收结论、现场检验情况（是否经

过检验，经过检验的应包括检验日期、检验结果）等。 

4.4.2.4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信息：第三方检验机构名称、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时间、使用现场性能认定

结论、下次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时间等。 

4.4.3 加施要求 

4.4.3.1 产品信息标识应加施在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壳体的明显位置上，不得覆盖出音孔和进气孔以

及产品铭牌。 

4.4.3.2 产品信息标识应粘贴紧密牢固、端正，不易损坏或丢失。 

4.4.4 管理 

4.4.4.1 生产者、生产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单位应通过“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现场性能认定

信息平台” (www.cpqs-fpwc.com)、（www.cfpsc.net）及时录入并上传产品基本信息、验收信息、现

场性能认定信息及报废等相关信息。有关录入、上传要求应符合本文件规范性附录 C 的规定。 

4.4.4.2 信息标识的发放应按照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消防产品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要求进行。 

4.4.4.3 生产者、生产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单位应对信息标识做好使用台账登记，准确填写相关

信息，不得随意损坏、倒卖和乱用标识。 

5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试验规则 

现场环境要求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各项试验均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a) 温度：0 ℃～55 ℃； 

b)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注： 现场环境条件与上述规定不同的，相关方法应经试验确认。 

通用要求 

5.2.1 试验前应试验样品（以下简称“样品”）确保处于正常接通电源状态，且接通时长应大于 5 分

钟。 

5.2.2 试验流程应符合图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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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试验流程 

安装方式检查 

5.3.1 试验人员应对样品安装方式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 4.1 的规定。 

5.3.2 对于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试验人员应告知相关方（验收组织方、供货方、

用户）调整安装方式，安装方式符合 4.1 的规定后方可进行下一步试验。 

产品信息标识检查 

5.4.1 试验人员应对样品外壳是否有产品信息标识进行检查。 

5.4.2 对于无产品信息标识或标识损坏、无法读取信息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要求生产者、生产

企业在其外壳上加（补）施标识。 

5.4.3 产品信息标识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应按本文件规定进行整改，拒绝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使用现

场性能认定结果为不符合。 

外观检查 

5.5.1 试验人员应对样品外观进行检查，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样品表面应无腐蚀、涂覆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b) 样品进气孔应清洁，不应有异物阻塞； 

c) 样品紧固部位不应松动。 

5.5.2 验收时，检查结果不符合 5.5.1 要求的，直接判定该样品现场检验结果不合格，并要求整改。 

5.5.3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时，检查结果不符合 5.5.1 中 b）、c）的，用户应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不符合 a）的，应要求用户更换。 

工作状态指示灯检查 

5.6.1 试验人员应对样品的工作状态指示灯进行检查，状态指示灯应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绿色）。 

5.6.2 对于检查结果不符合要求的，应直接判定该样品现场检验结果不合格。 

报警状态试验 

5.7.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本文件规范性附录D的要求。 

5.7.2 试验步骤 

5.7.2.1 标准气体选择 

根据被测对象所适用的气体种类，按照下列规定准备标准气体。对于适用复合气体的被测对象，应

根据气体种类准备多种标准气体。标准气体应配备证书。气体浓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甲烷浓度为 30% LEL； 

b) 丙烷浓度为 30% 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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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氧化碳浓度为 500×10
-6
（体积分数）。 

注： 标准气体的背景气应为空气。 

5.7.2.2 试验设备检查 

将标准气体气瓶与试验设备连接。根据检测地年平均湿度设置设备出气湿度，并进行试通气，检查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并将通气流量调整至500 mL/min。试通气地点不应与被测对象处于同一房间。 

5.7.2.3 测试 

5.7.2.3.1 将设备出气口对准样品进气孔，启动设备开始通气，通气流量为 500 mL/min。当样品发出

声光报警信号时停止喷气，并记录报警时间，作为测试结果。 

5.7.2.3.2 对于适用复合气体的样品，应使用多种标准气体分别测试，不同标准气体下的测试结果应

分别记录。 

5.7.2.3.3 对于多个进气孔的产品，应从不同进气孔进行测试，每次测试应在报警停止 5 分钟后进行。 

5.7.2.3.4 完成试验后应将燃气系统复位。 

5.7.3 结果判定 

样品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60 s。 

判定规则 

5.8.1 对于验收，样品的试验结果均符合 5.5、5.6、5.7 规定时，判定该样品现场试验结果合格，否

则判定该样品现场试验结果不合格。 

5.8.2 对于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样品的试验结果均符合 5.6、5.7 规定时，判定该样品现场试验结果合

格，否则判定该样品现场试验结果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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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清洁保养、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及最高使用年限规定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的清洁保养、现场性能的维护检查要求以及最高使用年限应符合表A.1的

规定。 

表A.1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清洁保养、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及最高使用年限规定 

序号 传感器种类 清洁保养、使用现场性能认定要求 最高使用年限 

1 催化燃烧式传感器 
a) 每三个月清洁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外壳，清理进气孔灰尘及油污； 

b) 避免在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附近大量使用发胶、香水、汽油、杀虫

剂、油漆、酒精、稀释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c) 不应随意切断电源，确保持续稳定供电； 

d) 确保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进气畅通，清洁时不能用酒精、香蕉水等

化学溶剂或很湿的毛巾清洗； 

e) 为确保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能正常工作，每两年应至少进行一次使

用现场性能认定； 

f) 如发生故障，请不要私自拆卸，请联系物业、燃气公司等相关单位。 

3年 

2 半导体、电化学传感器 4年 

3 红外、激光传感器 5年 

B  

附：  

1) 用户应定期（每三个月至少一次）对探测器进气孔进行检查，保持清洁并防止异物阻塞； 

2) 对超过最高使用期限或未按本文件规定进行现场性能认定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用户

应及时更换； 

3) 燃气公司受管理部门、社区、物业等单位及用户委托组织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每两年应至

少进行一次。对于出现有可能影响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性能情况时，应增加认定频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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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告知书 

B.1 表 B.1 规定了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告知书的模板。 

表B.1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告知书模板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告知书 

尊敬的 XXXX： 

依据 T/CPQS XXXX-XXXX《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技术要

求》的规定，我单位对您所使用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进行了使用现场性

能认定工作，现将结果告知如下： 

产品名称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安装地点  

外观检查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工作状态指示灯检查 
□正常         □故障/寿命       □报警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报警状态试验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现场试验结论 □合格                     □不合格 

□经现场检验结果判断，您所使用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可以继续使用，

下次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时间为：        年    月    日。 

□经现场检验结果判断，您所使用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不能继续使用，

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尽快更换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XXXXXXXXXX（第三方检测单位名称） 

XXXX 年 XX 月 XX 日 

 

 
 

 

 

B.2 表 B.2 规定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维护保养建议书（使用现场性能认定告知书背面）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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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维护保养建议书模板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维护保养建议书 

 
1. 每三个月清洁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外壳，清理进气孔灰尘及油污； 

2. 避免在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附近大量使用发胶、香水、汽油、杀虫剂、油漆、

酒精、稀释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不应随意切断电源，确保持续稳定供电； 

4. 确保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进气畅通，清洁时不能用酒精、香蕉水等化学溶剂

或很湿的毛巾清洗； 

5. 为确保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能正常工作，每两年应至少进行一次使用现场性

能认定； 

6. 如发生故障，请不要私自拆卸，请联系物业、燃气公司等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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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D  
D  

附 录 C  

（资料性） 

标识信息上传要求 

C.1 生产者、生产企业应在出厂前将产品信息标识加施在产品外壳上，并及时将产品基本信息上传至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现场性能认定信息平台” (www.cpqs-fpwc.com)、（www.cfpsc.net）。产

品基本信息要求见表 C.1。 

表 C.1 产品基本信息 

序号 项目 要求 备注 

1 生产者 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保持一致  

2 生产企业 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保持一致  

3 产品名称 与获得市场准入的产品名称一致  

4 型号规格 与获得市场准入的型号规格一致  

5 生产日期 出厂检验合格产品进入成品库日期  

6 最高报废年限 按企业规定执行  

7 报废日期 已判定产品报废的实际日期 按使用现场性能认定要求 

 

C.2 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在验收或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结束将验收信息、使用现场性能认定信息及报废等

相关信息及时上传至“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现场性能认定信息平台” (www.cpqs-fpwc.com)、

（www.cfpsc.net）。有关信息要求见表 C.2、C.3。 

表 C.2 产品验收信息 

序号 项目 要求 结论 备注 

1  验收单位名称 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保持一致 □符合  □不符合  

2  安装位置 应符合产品标准、设计要求及本文件规定 □符合  □不符合  

3  验收时间 应为开始验收至验收结束的全部时间   

4  检测情况 按本文件规定执行 □符合  □不符合 必要时 

5  检测结果 按本文件规定执行 □合格  □不合格 必要时 

6  验收结论 按本文件规定判定 □通过  □不通过  

 

表 C.3 产品现场性能认定信息 

序号 项目 要求 结论 备注 

1  第三方检验机构名称 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保持一致 □符合  □不符合  

2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时间 
按本文件规定执行，应为开始使用现场性能认定

至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结束的全部时间 
   

3  使用现场性能认定结论 按本文件规定判定 □通过  □不通过  

4  下次使用现场性能认定时间 按本文件规定执行    年   月  

 

C.3 生产者、生产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准确上传相关信息，相关信息一经上传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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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报警状态试验设备 

D.1 报警状态试验设备示意图见图 D.1 。 

  

图D.1 报警状态试验设备示意图 

D.2 参数要求 

报警状态试验设备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湿度调节装置：湿度调节范围 25% RH～75% RH，精度±5% RH； 

b) 流量计：流量范围 0 L/min～1 L/min，精度±0.05 L/min； 

c) 进出气流量损失≤0.1 L/min。 

D.3 功能要求 

报警状态试验设备应具备以下功能： 

a) 设置并记录试验人员、试验地址、标准气体类型、标准气体浓度、充气时间等功能； 

b) 具备湿度调节功能； 

c) 具备记录现场检测结果并主动上传平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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